
海运在人类寻求生存，追求财富、权力、知识

及控制环境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能够

对抗“海上危险”的船舶建造使得人类能够进。一

步冒险，自陆地向海洋寻找鱼类和其他海产食

物。自古代始，通过海产食物和思想观念的交

流，海洋运输促进了贸易和旅行，繁荣和丰富了

人类文化。“海上运输亦促进了公法和私法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门法的发展”，这便是海商法。与

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航海贸易的状

况相适应，海商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势微和散乱到丰富与充实，从简单的传统航海

贸易到复杂的以多式联运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导

的现代运输方式的成长过程。纵观海商法的历史

发展轨迹和各个时期航海贸易实践，海商法无不

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制定新法

规、淘汰不适应的法规，从早期的海事惯例到随

后的各国海事立法，再到现代渐趋丰富多样的表

现形式，都见证了这一点。在当今各国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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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海商法，这一历史悠久、内容独特的法律，也顺

应时代要求进行着从立法理念到具体制度的全

面革新。

一、海商法的演进

在研究法的领域时，我们常从法的历史开

始。法的生命不是推理，而是经验。在某种意义

上讲，一页历史相当于一卷法理学书籍。只有了

解海商法的演进过程，才能从总体上掌握并深刻

理解海商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法学界公认的海商法的萌芽，是公元前出现

的调整地中海沿岸海上商业活动的Ⅸ罗德法》

(Lex Rhodia)，古希腊《罗德法》中的规定体

现了海上运输活动的特殊性质，如“为减轻货载

而投弃货物者，因保全利益而受之损失，应由全

体收益方分摊”。这表明当航运走出内河的领域

而进入海洋的时候，减轻“承运人”所面临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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灏降譬
险就成了海商法所确立的意旨。

中世纪的海商法处于一个由私人立法向国

家立法、由地区性法律向国内法发展的阶段，中

世纪三大海法所体现出来的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基于海上货物运输的流程做

出相关的规定，而是扩展到与货运有关的领域，

使得海商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领域的法律相结

合，从而平整了法律构架，丰富了海商法律内涵。

这一变化促进了与海商法律关系有关的诸多问

题能够在海商法律框架下得到规范，也说明了贸

易进行的过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需要统一的法

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以避免由于过程的简单分割

而形成的理念上的冲突和规范形式上的不完整。

近代的海商法作为各国国内法的组成部分，

由于国家意志的充分介入，海商法中增添了有关

海事司法、国家对海岸和港湾渔业的管理等具有

行政色彩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海商法完成了构建

法律体系的任务，因为海商法的特殊性质决定了

它必然要带有行政管理的色彩，维护国家的利益

是海商法的立法目的之一。

现代海商法的发展则更多的是以公约的制

定为标志的海商法外延的扩展。在国际海事委员

会、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后改名为“国际海事

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的促动

下，大批的国际海事公约得以制定。海商法的调

整对象从原来的以海上运输为核心扩展到了包

括船舶本身的法律地位与相关制度、海上货运和

旅客运输、海损事故和责任限制、防止海水油污

和环境保护等属于大海商法的内容，其调整范围

也极大地突破了国家的界限，通过缔结一般国际

法来解决各国海商法的冲突。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商法是一个调整与

船舶和海上运输有关的各种商事的、行政的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惟有作此定义，方可以

满足海商法发展的需要。

二、海商法的理念变革：由个人本位向社

会本位推移

海商法是传统的商事法律，大陆法系最早的

商法典中就有“海商篇”。传统商法的“营利

性”特征在海商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航运企业

甘冒巨大而又难以预防的海上风险去经营海商，

是为营利；救助公司面对“无效果、无报酬”的

风险规则仍出海作业，缘于对高额回报的期待，

租船市场的台同约定、海上保险的各种安排无不

体现出商主体经营牟利，追求效益的特点。海商

法被商法学者称为“最典型的商法”，在其产

生、发展的相当长时期里，张扬着商法的理

念——强调“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私法

自治”，讲求自由、平等，崇尚诚实信用，以经济

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注重交易快捷和安全，维

护商事交易秩序，努力实现商人的营利目标。

“现实立法的价值取向(相对于法的固有价

值)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其实，

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关于法理念的变化”。海商

法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适应不同社会体制和

时代环境的要求，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就在于

这部自古及今调整船舶关系和海运关系的法律

中蕴涵着追求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符合人类的

普遍意志，跃动着生生不息的开创精神。

作为民商法的一个部门法，在迈向现代的发

展进程中，海商法也体现出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

位推移的发展倾向。海商法理念是人们关于借助

于此法可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

的一种信念。它相信可以克服或缓和由生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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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经济人对利益的极力追求等引起的个体与

社会的矛盾冲突，可以避免过分张扬传统商法理

念而可能导致的秩序混乱，能够建立理想的、兼

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海上贸易发展模式。在

新的理想模式下，有着个体经济自由、经济权利

同社会协调、和谐的秩序，有着个体经济效率同

社会总体和长远经济效率相协调的效率；个体权

利虽受到适当限制，但社会公益最大程度地得到

维护又保障了广大个体利益的实现。

20世纪以来，海商法顺应民商法强调社会本

位的发展趋势，在其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中体现

出社会化精神，强调海洋环境的保护、维护港口

国的利益、对船舶和船员要求的提高以保证航海

安全等立法理念开始在海商法的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在各国海商法中，保护性立法在加强，

出现了公法扩大化的趋势。为了保护本国的航运

业、保护海洋环境，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

海运业的行政干预，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的海事

行政法规。比如，欧洲14国联合签署的《巴黎备

忘录》，就是典型一例。在此推动下，1993年亚太

地区1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东京备忘录》，

1994年拉美国家签署了《拉美备忘录》。现在已

基本形成全球性的港口国监控网。国际海事组织

从海上人命安全考虑，自美国9·1l事件后，迅

速作出反应，并于2002年12月18日，在海上保

安外交会议上通过船舶反恐的新举措，作为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将于

2004年7月1日生效。这种新举措包括港口国

可以拒绝船舶进入港口t船长可以取消进港意

图。这些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均属公法性质，当

公法的规定与私法的规定指向同一标的或同一

事实时，多数国家都遵循“公法优于私法原

～n警憋窖蓬黪蜡0cea口簟鬟勇——r镬¨

则”。

三、海商法的理念更新；注入法律生态化

理念

如果说传统民商法在20世纪后都濒次发生

法理念的变化，即不再采取权利本位(权利本位

的真正含义是个人权利本位)，而是以公共利

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

为价值取向，那么海齑法除了具有共性特征之

外，还因其突出的国际性、技术性、涉海性而在

发展中表现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所无法

包容的独特性质。

海商法是为调整以海洋为媒介的国家(或

地区)之间的通商关系而产生的。海上运输的特

殊性决定r海商法中包含许多独特的法律制度，

如船舶优先权、共同海损、海难救助、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等。在长期的制度发展和学理研究中，

考虑如何衡平海运风险发生或可能发生而形成

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关系是法

学界、航运界关注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传统法

律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问题的另一

面是，航海贸易及各类海事活动均与海洋环境发

生作用，海上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对海洋环境造成

影响，人类的海上活动及其影响一旦超出了环境

承受能力的极限，势必造成人类难以解决的环境

问题。海上风险可能吞没商业利益，为此，海商

法设计出精巧的机制对风险责任的分配予以安

排；海洋环境的破坏岂止是令人类追求的商业利

益损失殆尽，人类的基本生存与发展也将陷入危

机状态!随着海上运输及其他海上作业的迅猛

发展，船舶污染损害海洋环境日趋严重，而船舶

油污事故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也给生态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然而，在相当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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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銎粤手一
期里，海商法并未将协调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上升

为立法的理念。

“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种新的压迫，来自环

境的压迫降临到人类的头上。这给人类的发展增

添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环境领域。这个新近降临

的灾难，这个刚刚出现的领域，促使人们进行新

的思考，寻求新的解救的办法”。海商法作为一

种极具开放品格的法律，它总是在不断的自我否

定中发展着。受到全球高度重视的海洋环境保护

问题给海商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为海商

法提供了观念更新，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契机。如

前所述，20世纪民商法普遍由个人本位向社会

本位推移的发展倾向已促使海商法增进环境意

识，开始强调保护海洋环境；那么，2l世纪海商

法的发展中，将会更加重视保护海洋环境、重视

海运业及各项海事活动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指出，21世纪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

在经历着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由资源经济向

知识经济、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三重

转变”，这种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对各国的

法制产生影响。其影响首先反映在法律理念的更

新上。法律理念，相信存在着或能够实现一种有

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属于理想境界的社

会，并相信借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

近干这种目标。海商法，因其调整的船舶关系、

海运关系涉及到“世界上最多产的自然资源”、

“地球上所有生命起源地”——海洋，故在这部

传统“营利法”中注入法律生态化理念，具有显

著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所谓注入法律生态化理

念，就是将生态保护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融

人海商海事法律制度中，确保海商法、海事行政

执法的各项制度，措施不违背海洋生态环境的原

理，容纳和满足海洋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海商

法(国际海事法)朝着与环境友好、有利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法律生态化理念的渗入

并不改变海商法的立法目的，也无意为海商法增

加强行性规范，因此，它与强调社会本位对法律

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四、结语

法律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要求法律不断地顺

应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适时创新。

保护海洋环境并促进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是“海

洋世纪”的历史使命。今天，环境资源对人类生

存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露，环境资源的可持续

性成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面对环球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人们

认识到必须树立环境价值的权威、寻求可持续发

展价值的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一场价值观的革

命，这种价值观的革命将把人类带向一种新的文

明时代——环境时代。以可持续发展观指导海商

法律制度开拓创新，是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也

是环境时代国际海事立法的趋势。海商法应在法

律生态化理念的引领下，更新立法指导思想，以

可持续发展观指导海商法律制度全面改进：建立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机制；规定严格的船舶登

记制度，责成方便旗船的船籍国对其油轮造成的

污染损害承担国家责任；重视船舶立法；加强船

员立法、提高船员的素质；将保护海洋环境作为

2l世纪海难救助法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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